2020年度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人员构成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为独立核算的二级预算拨款单位，隶属于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我分局实有在编人数59人，下设办公室、人事股、财务室、法规信访股股、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股、耕地保护监督和生态修复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建筑工程规划管理股、征地拆迁管理股9个内设机构，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白鹤镇自然资源所、柳叶湖街道自然资源所、七里桥街道自然资源所3个派出机构，征地拆迁所、执法监察大队、土地开发整理中心3个二级机构。
（二）单位主要职责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职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国家、省、市有关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决策部署，具体组织实施辖区内有关政策等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
2、参与辖区内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编制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组织的有关规划修改工作，负责辖区内村镇规划编制、调整和报批工作，承担辖区内乡（镇）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发证有关具体工作；
3、依法协助办理辖区内单位建设用地选址、审查呈报和现场管理及验收工作，承担辖区内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有关工作；
4、负责辖区内土地利用年度规划执行、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地质灾害防治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相关工作；
5、承担辖区内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征用有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6、承担辖区内自然资源有关违法行为的日常监管工作；
7、承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授权负责的辖区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与服务其他业务工作；
8、完成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和辖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二、部门财务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全年支出总计475.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67.75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64.0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8.5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5.15万元；项目支出7.96万元。
（二）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471.86万元，支出475.7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是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0年实际支出467.7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89.16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78.59万元。
2、项目支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的支出。2020年实际支出7.96万元，其中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7.96万元。
（三） “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3.5万元，支出决算为0.09万元，完成预算的2.5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3.5万元，支出决算为0.09万元，完成预算的2.5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公务车运行良好，且公务车已于2020年1月份上交。
三、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绩效总目标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力保发展，积极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坚决护资源，努力维护国土资源总体平衡；大力惠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持续强基础，不断提高国土资源管理水平。    
（二）2020年度部门绩效目标
1、按市局和柳叶湖管委会要求完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2、强力推进征地拆迁工作，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发展和国土资源工作的总体目标，牢固树立“依法征地、以情拆迁、和谐发展”的工作理念，不断创新征地拆迁管理机制，积极完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征地拆迁政策，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有力维护征地拆迁管理秩序，有效维护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村“空心房”整治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100%。
4、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完成率100%
5、提升正面社会影响，随机调查城乡居（村）民满意率达到90%，建设企（事）业单位（公司）和有关单位（部门），满意率达90%以上。
6、加大控违拆违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违法建设危害的认识度，主动加入到打击违法建设的行动中来，使违法建设无处隐藏；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控违拆违工作常抓不懈，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城乡规划顺利实施。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要求，我分局成立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集中力量对2020年的工作任务和完成情况进行了梳理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必要的工作程序：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听取了绩效评价的业务工作目标以及完成情况的介绍；要求提供相应的数据材料和相关资料，针对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建议做了认真的分析。
五、综合评价结果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自评得分95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优秀”。总的来说，我分局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较好地完成全年任务目标，预算资金支出合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执行到位。但在预算执行的过程方面还有待加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坚持产业为王，发展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一是发展用地保障有效，增减挂钩三年行动提前收官，打好打赢“春雷行动”“夏日风暴”“冬季攻势”三大“百日会战”；二是用地秩序规范有序，严格落实省厅对土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打好违法用地整改和净地出让攻坚战。
（二）坚持生态优先，自然资源保护持续加力。一是耕地保护成效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层层压实耕地保护工作责任；二是矿政管理要求严，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将矿业绿色发展纳入对县市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要指标；三是执法监察力度大，公开曝光多项典型案件，查处一起、公开一起、警示一片。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分局2020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76.71万元，支出决算数为475.71万元，超出预算65.41%，主要原因是由于单位机构改革，人员合并，职能合并，全年基本支出相应增加。
八、有关建议
建议今后在制定工作计划时合理统筹绩效评价项目，提前下达工作方案，给予各部门相对充足的时间开展集中培训和系统自评，提前规划，合理安排绩效评价时间，有利于确保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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